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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渠遭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不當推

定核課鉅額贈與稅及罰鍰，嗣經渠提出訴願

及行政訴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

法院均未詳查事證，即認渠所提證人之證述

不足採信，率予駁回，損及權益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民眾(下稱陳訴人)陳訴，渠自民國(下同)86

年 起 陸 續 購 買 銀 行 之 無 記 名 可 轉 讓 定 期 存 單

(Negotiabl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下稱 NCD)，

到期本金、利息存入渠之 3 子戶頭，惟印章、存款簿皆

由渠保管，渠之 3 子亦不知情，銀行印鑑卡並註明「帳

戶不得給本人使用」及告知銀行行員不得由渠子領取。

惟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102年 1月 1日更名為財政

部中區國稅局，下稱中區國稅局)認定為贈與而核課贈與

稅並加處罰鍰(各案處分案號詳卷)，渠不服提起訴願遭

駁回，再提起行政訴訟救濟，詎臺中高等行院法院及最

高行政法院未詳查事證，仍遭駁回，致影響權益甚鉅等

情。案由值日委員核批派查。經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調

閱該院 95 年度訴字第 630、631、632、633、634 號、96

年度訴字第 65 號案件歷審卷宗，並函請財政部賦稅署、

中區國稅局說明及提供核課資料，由財政部綜整相關說

明資料函復到院，業經調查竣事，爰提出調查意見如下

： 

一、中區國稅局依其調查所得事證認定陳訴人為贈與行

為，依法核課其贈與稅並加處罰鍰，經核其處理依據

與程序，尚無不合，難謂有何違誤。 

(一)按本案行為時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

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



2 

 

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同法第 24

條第 1 項：「除第 20 條所規定之贈與外，贈與人

在 1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

，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內，向

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及同法

第 44 條前段：「納稅義務人違反第 23 條或第 24

條之規定，未依限辦理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者，按

核定應納稅額加處 1 倍至 2 倍之罰鍰」；另按稅捐

稽徵法第 1 條之 1 第 1 項：「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

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

」。合先敘明。 

(二)財政部查復本院，就中區國稅局認定本案陳訴人為

贈與行為，係以：陳訴人於 86 至 88 年間，陸續購

買銀行 NCD，並以渠 3 子名義於銀行開戶，到期後

NCD 背面兌領人處蓋用渠 3 子印章兌領，而本金或

利息分別存入以渠 3 子名義所開立之帳戶，則陳訴

人各案間已有資金於渠 3 子之帳戶移轉事實，且相

關利息由給付人各銀行等以渠 3子為所得人辦理扣

繳，稅後本金及利息所得轉入渠 3 子帳戶，所孳生

之利息於辦理綜合所得稅時列入申報或於事後經

核定為渠 3子之利息所得。另渠 3子以兌領系爭 NCD

及孳生之利息續購 NCD，到期仍由渠 3 子分別依上

開方式兌領，有渠 3 子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銀行存單彙總查詢單及銀行 NCD 影本可稽

，足證渠與 3 子間涉有贈與行為，渠子 3 人已取得

系爭 NCD 之所有權，並就其取得資金為處分行為。

因此認依前開規定陳訴人於 86 至 88 年度涉有贈與

及未予申報情形，核課陳訴人 86 至 88 年度贈與稅

，並按核定應納稅額加處 1 倍之罰鍰。此有中區國

稅局作成陳訴人各案贈與稅核課處分之贈與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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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案件核定通知書、罰鍰處分書、徵銷明細清單、

贈與稅核定報告書、查簽報告、稽核報告、通知陳

訴人陳述意見或提供說明資料函(財政部賦稅署 91

年 11 月 6 日台稅稽發字第 0910441347 號書函、91

年 3 月 18 日台稅稽發字第 9100498 號書函、北區

國稅局 92年 4月 3日北區國稅審二字第 0920015417

號函等)在卷可稽。 

(三)上開 NCD 兌領方式、帳戶開立、相關利息計入渠 3

子所得申報及後續 NCD 續購情形，均為陳訴人等所

不爭執，惟陳訴人表示係以渠 3 子名義開戶，印章

、存款簿皆由陳訴人保管，陳訴人之 3 子亦不知情

，銀行印鑑卡並註明「帳戶不得給本人使用」，陳

訴人亦告知銀行行員不得由渠子領取等，應認並無

贈與行為。財政部對此說明以：依該部 84 年 6 月

20 日台財稅第 841630947 號函，「納稅義務人以現

金轉存其親屬名下，如經查明確屬無償贈與，應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規定核課贈與稅。」是贈與

稅之課徵，係針對財產所有權人無償移轉財產之行

為課稅，並非僅以財產移轉之事實即推定其必屬贈

與行為。稽徵機關如已查得相當事證，客觀上已足

資認當事人有無償移轉財產之行為，倘當事人主張

其財產之移轉並非無償（如買賣或借貸、清償等法

律關係）時，由於稽徵機關並未直接參與私人間經

濟活動，且個案事實不一，故稽徵實務上係視當事

人就其主張非屬贈與之事實所提出具體事證而據

以審認。又如本案情形，稽徵機關因查得該等 NCD

之資金流程於當事人間移動係無償移轉，且受贈人

已就衍生之孳息加以處分利用，乃認當事人雙方贈

與之意思表示已合致，核認屬遺產及贈與稅法所規

範應課徵贈與稅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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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核中區國稅局係依其調查所得，認定陳訴人為贈

與行為，而依法核課陳訴人贈與稅及加處罰鍰，揆

諸前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稅捐稽徵法、財政部函釋

說明及中區國稅局對各案調查、核定程序等事證，

尚無不合，難謂有何違誤。 

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先後審理陳訴人

所提各案之行政訴訟，既係依法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之結果，依據論理及經驗法則而為判斷，即屬

法院之職權行使；此外迄未發現有何枉法或其他可究

之違失，本院基於審判獨立之原則，爰尊重其對具體

個案之判斷。 

(一)陳訴人主張，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

核課贈與稅必須贈與人與受贈人之間有財產移轉

及無償贈與之意思合致，而此客觀舉證責任，應由

稅捐稽徵機關負擔，不得以贈與人與受贈人負有協

力義務，而將客觀舉證責任轉換予納稅義務人，歷

審行政法院未能詳加調查各案證人之證詞，遽予認

定陳訴人購買 NCD並於到期後將本金或利息轉存渠

以渠 3 子名義開立之銀行帳戶，係購成贈與行為，

涉有違失等情。 

(二)惟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審理陳訴人 95 年度訴字

第 630、631、632、633、634 號、96 年度訴字第

65 號案件各案之準備程序筆錄，均依陳訴人之訴訟

代理人主張，以該院 95 年度訴字第 632 號所涉事

實為基準，並引用 95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準備程序筆錄記載。復經查閱

該筆錄記載內容，已對相關往來銀行人員、陳訴人

會計及陳訴人 3 子等相關證人為詢問，尚無調查未

盡之情形。至於各該證人之證詞得否採擇及如何予

以衡酌，乃屬法官對證據能力及證明力之分析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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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司法權之核心領域。 

(三)又前開陳訴人指陳有關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所定贈與行為之舉證責任由何人負擔等節，陳訴

人雖舉現行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2、3 項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

，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

歸屬與享有為依據。前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

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及

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1819 號判決，資為說

明稅捐稽徵機關應盡舉證責任。此按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及行政訴訟法第 136

條明定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除行政訴訟法另有規

定外，準用之；而稅務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理論應

與一般行政訴訟相同，亦即主張權利之人，於有疑

義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

責任，而否認權利之人或主張相反權利之人，對權

利之障礙或消滅、抑制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由是

觀之，陳訴人所指固非無據。 

(四)茲以本案相關之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231

號判決理由，對前開陳訴人所訴舉證責任有關部分

列述略以： 

１、本件系爭 NCD 本金及利息暨轉帳款項，已由陳訴

人之子 3 人無償兌領，並將孳生之利息併同申報

綜合所得稅或於事後經核定為該 3 人之利息所

得，又該 3 人以兌領系爭 NCD 及孳生之利息，復

以渠等之名義登記購買 NCD，到期仍由渠等分別

兌領，為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縱陳訴人主張係由

其持有銀行存款簿、印鑑或 NCD 屬實，仍屬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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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其 3 子間接占有之型態，應認已移轉占有。 

２、父母將現款存入子女銀行帳戶或以子女名義兌領

NCD 或其利息，因現款或無記名之 NCD 屬於高流

通之貨幣或證券，一經移轉通常即生所有權之異

動，尤其在父母與子女情形下依社會經驗極可能

出於贈與法律關係，故稅捐稽徵機關證明有此移

轉情形之事實，已足使法院對贈與事實形成相當

之證明力，如當事人能提出例外情況（陳訴人稱

為非典型之情況）經法院調查，此時法院得本於

辯論結果所得之心證，對證據之證明力加以判

斷，決定例外情況是否足以降低法院對贈與事實

之證明力而否定有贈與事實。 

３、意思表示不限於明示，默示或意思實現亦屬意思

表示之方式，如由意思實現，足以認定行為人之

意思表示業已合致，契約仍屬成立。本件陳訴人

雖提出證人之證詞及證物，表示各銀行帳戶係陳

訴人以其子名義開立，而將存摺及印鑑交由陳訴

人自行保管，但稽徵機關查獲本件相關利息係由

給付人各銀行以陳訴人之子 3 人為所得人辦理扣

繳，本金及稅後利息轉入 3 人帳戶，所孳生之利

息，該 3 人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入申

報或於事後經核定為其利息所得，並有陳訴人之

子 3 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稽，且為

陳訴人所不爭執，由陳訴人之子 3 人已取得系爭

款項並加以申報利息所得或於事後經核定為其利

息所得，及該 3 人以兌領系爭 NCD 及孳生之利息，

復以渠等之名義登記購買 NCD，到期仍由渠等分

別兌領等事實，可認本件贈與事實已實現，依上

開說明，已足以認陳訴人與其 3 子間贈與之意思

表示已合致。陳訴人提出所謂非典型之情況，尚



7 

 

不足以降低法院對贈與事實之證明力，無從為有

利於陳訴人之認定。 

(五)細繹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旨在稅捐稽徵機

關於本案已提出本證證明陳訴人之行為構成贈與

，因陳訴人所提反證不足動搖法院心證之形成，而

遭不利之認定，並已就各該認定，敘明其得心證之

理由，尚非如陳訴人所指僅由陳訴人負舉證責任。

至於陳訴人所舉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1819

號判決，查該判決係認稅捐稽徵機關僅以資金於帳

戶間流動事實，推定為贈與，並未舉其他事證以實

其說；此與本案尚輔以其他事證而為認定之情形，

案件事實尚非一致，不宜一概而論。 

(六)綜據上述，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先後

對於陳訴人所提各案行政訴訟而為之判決，有關證

據之調查與認定，及其所得心證之依據，與乎舉證

責任之闡明，均已詳述於各該判決理由內，無論判

斷如何，委屬法院之職權行使；此外迄未發現有枉

法或其他可究之違失，本院基於審判獨立之原則，

爰尊重其對具體個案之判斷。 

 

調查委員：陳 健 民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2  月   6    日 


